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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尔，同比略有下降，达四年来同期

最好水平。为控制财政赤字，巴西政

府冻结了300亿雷亚尔的支出。俄罗

斯6月18日通过2019—2021年联邦

预算修正案，预计本年度预算盈余将

达1.88万亿卢布，占GDP的1.7%。俄

财长安东·西卢阿诺夫表示，预算将

主要用于社会补助、基础设施、居民

住房等领域。南非政府正积极采取改

善投资环境、促进就业等多项措施以

提振经济。总统拉马福萨近期宣布发

起一项吸引外资的计划，争取未来五

年内加大开放力度，至少吸引1000亿

美元投资，推动经济发展。南非政府

还宣布了延长就业税收激励计划，继

续落实“青年就业服务”计划，注重发

展农业、旅游业、海洋经济等劳动密

集型产业，并充分调动投资者开发未

利用土地的积极性。

货币政策方面，考虑到巴西经

济复苏放缓和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

绪上升，6月19日，巴西央行决定

继续将基准利率维持在6.5%的低水

平。为达到中期总体通胀率4%的目

标，6月6日，印度央行将基准利率

下调25个基点至5.75%，这是今年以

来印央行第三次降息。为预防通胀上

行压力，印央行预计将进一步下调政

策利率至5.75%，将货币政策从中性

转为宽松。随着通胀预期走低，7月

26日，俄罗斯央行宣布降息25个基

点至7.25%，并表示将考虑进一步放

松货币政策。南非央行下调2019年

总体通胀预期至4.5%。但长期看来，

通胀走高风险仍存。7月18日，南

非央行决定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

点至6.5%，为2018年3月以来首次

降息。

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授权本刊发布

（课题组成员：陈立宏、陈霞、李明

慧、贾静航、于晓、袁璇、郭昊、范行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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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以《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出台为标志，

我国正式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

度，国家开始以所有者身份向经营性

国有企业收取国有资本收益作为预算

收入。国有资本收益包括应交利润，

国有股股利、股息，国有产权转让收

入，企业清算收入和其他国有资本收

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由中央和各级

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分级编制，本文

所讨论的利润上交政策限于中央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的情况。目前，中央层

面国有资本收益主要来自国有独资企

业的应交利润和股权多元化企业的国

有股股利、股息，其中，应交利润是

现阶段国有资本收益的主要形式。以

关于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交政策细节的探讨
毕国洁

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为例，2008—

2018年累计收取国有资本收益约8000

亿元，其中应交利润约占99.4%。

税后利润上交政策的基本内容

现有制度中，对中央层面收取国

有资本收益作出规定的主要是财政部

2007年出台、2016年修订的《中央企

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以及财政部每年向预

算单位布置收益申报工作时下发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关于应交利润的

计算，《办法》中规定应按照合并报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规定

的上交比例计算核定，其中：上交基

数可以扣除以前年度未弥补亏损和提

取的法定公积金；上交比例由财政部

会同预算单位提出建议，报国务院批

准后执行。《办法》还规定，国有独资

企业调整以前年度损益的，应相应补

交或抵减应交利润。

财政部每年的通知中，主要对以

前年度损益调整涉及的补交或抵减政

策从以下方面进行了细化：一是弥补

以前年度亏损的金额，以企业上年末

未分配利润为准，而不是通常意义上

补亏所采用的本年年初未分配利润负

数金额，主要考虑统一计算期初未分

配利润的调整（即本年年初与上年末

未分配利润的差异）的补交或抵减。

二是对特殊情形的调整予以豁免。因

清产核资、合并范围变化等原因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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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初未分配利润调整金额，不予抵

减或补交应交利润。三是明确抵减政

策不予递延。需抵减应交利润的情

况，当年应交利润不足抵减的，以后

年度不再继续抵减。四是明确补交或

抵减适用的比例。补交或抵减金额根

据年期初未分配利润调整金额和当年

的上交比例计算。

应交税后利润审核的实践做法

由于国有企业应交税后利润以

合并报表归母净利润为基础、根据行

业类别不同分别适用相应档次的收取

比例，从大面上看，税后利润上交政

策简单明确、有刚性，有效避免了收

取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应交利润

的核定过程并不复杂。但实践中，往

往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和具体问题，在

制度规定范围内存在“利于公平”和

“便于操作”之间的取舍。主要有以下    

情形：

（一）法定公积金的扣除。对于法

定公积金的扣除政策，在开始收取国

有资本收益的最初几年，以合并报表

归母净利润的10%为限，对合并报表

提取的法定公积金（理论上应与母公

司报表一致）据实抵扣。由于部分企

业财务报表编制不规范，按照合并报

表归母净利润的10%对合并报表提取

法定公积金，往往大于母公司报表的

提取数，即所谓的反提法定公积金，

导致严格执行会计准则的企业因此多

交利润的不公平。为减少会计准则变

化对公积金抵扣政策的影响，同时简

化审核步骤，从收取中央企业2010年

度税后利润起，法定公积金的抵扣政

策统一为扣除合并报表归母净利润补

亏后的10%，不再考虑企业实际计提

金额。

（二）以前年度亏损的弥补。起

初，相关部门在清算时对于补亏的特

殊情况给予了考虑，规定因企业改制

计提“三类人员”费用等非经营性因

素导致年初未分配利润为负数的，不

认定为以前年度经营亏损，不予补亏。

经过几年的实践，一方面企业改制上

市计提“三类人员”费用的高峰期已

过，此类情形已不常见；另一方面，

其他非经营性因素导致期初未分配利

润为负数时，判断是否应补亏缺乏客

观标准。因此，从收取中央企业2015

年度税后利润起，统一以期初未分配

利润的负数金额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不再剔除特殊情形。此外，针对个别

企业期初未分配利润为负数，但同时

盈余公积期末余额较大的特殊情形，

收益收取实践中2013—2014年度还

曾探索用中央企业盈余公积计算弥补

亏损的政策，但最终未能继续执行。

（三）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补交或

抵扣政策。调整以前年度损益相应补

交或抵扣应交利润的政策从收取中央

企业2015年度税后利润起开始实施，

经济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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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了实践中收益收取政策只针对当

年，而企业财务报表可以跨年调整的

政策空白，最大化地还原累计应上交

收益金额，避免企业跨期调整报表后

少交或多交利润。具体操作时，通过

比较本年报表的年初未分配利润与上

年报表的年末未分配利润是否存在差

异，判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的金额，然

后依据审计报告分析本年报表期初数

调整的原因，区分不同原因的调整，核

定补交或抵扣本年应交利润的金额。

具体核定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以

下几类问题：

1.不予补交或抵扣的情形尚未穷

尽。由于补交抵扣政策的实施进一步

加大了收益规模预测的难度，为避免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导致当年收益规模

的大幅波动，补交抵扣政策对部分非

经营性原因导致且影响金额可能较大

的调整作为例外的特殊情形，目前明

确除外的项目包括因清产核资、合并

范围变化、“三类人员”费用调整导致

的期初未分配利润调整。

2.与补亏政策不衔接。如果以前

年度损益大幅调整导致年末未分配利

润（一般为下一年度的期初未分配利

润）也成为负数，按照现行补亏政策，

下一年度在计算应交收益时允许弥补

以前年度亏损。由于以前年度损益调

整补交或抵扣有例外，但补亏没有例

外，这就导致因清产核资、合并范围

变化、“三类人员”费用调整导致调减

期初未分配利润，当年不允许抵扣应

交利润（不认），但若期末未分配利润

出现负数，下一年度却可以补亏（认）。

3.受企业合并方式影响。近年来

中央企业间重组整合持续推进，重组

后企业上交收益涉及到以前年度损益

调整问题时，实践中根据合并方式不

同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新设合

并，以重组为起点，不考虑报表追溯

调整的影响；对于吸收合并，吸收方

作为存续企业，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予以考虑，被吸收方尽管以前年度也

作为中央企业上交收益，但对于重组

后企业来说是新并入企业，其报表调

整引发的以前年度多交或少交收益问

题则不再单独考虑。

4.因利润波动可带来不公平。理

想化的补交抵扣政策应最大化还原调

整后企业累计上交收益金额，但轧差

后在本年抵补的核定方法在一些特殊

情形下难以实现还原。如可在本年抵

扣的以前年度多交收益，会因本年亏

损或微利难以足额抵扣；调增以前亏

损年度的利润，调增后以往的亏损年

度未必实现扭亏，当年并不必然需要

上交收益，但补交抵扣政策下，本年

清算时却需要对这部分调增金额补交

收益。

5.因限定以“未分配利润”科目

变动金额为判断基础有局限性。实践

中，所有者权益项下的“未分配利润”

报表科目，会因权益内部重分类等原

因追溯调整，如因会计政策变更补提

风险准备金、盈余公积等，并非以前

年度损益调整的原因导致。现行核定

方法下，该类调整也将触发应交利润

补交或抵扣问题，出现操作过程的不

合理。但若不明确该项判断基础，核

定过程缺少明确的依据，更加不利于

政策落实。

相关建议及展望

尽管现行的税后利润收取政策较

为简单明确，但实践中仍涉及一些具

体细节问题，预算主管部门也逐步摸

索出一套具体操作规则，在公平合理

和可衡量、可操作之间进行了权衡。

在难以制定并实施更加公平的规则

时，主管部门明确操作细则、给予合

理预期，上交企业熟悉具体政策、做

好合理规划，不失为提高政策公平性

的有效手段。

因此，建议预算主管部门：一是

以《办法》解释或应用指南等方式，对

具体操作规则作出明文规定；二是在

研判以前年度损益大额调整的各类情

形基础上，对不予补交或抵扣政策的

特殊情形尽可能穷尽列举，减少政策

口子。建议国有企业相关人员：一是

在熟悉掌握利润上交具体清算规则基

础上，提高应交利润申报的准确性，

便于财务预算管理；二是提高财务报

表质量，避免因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

整以前年度损益；三是重视“未分配

利润”科目的一贯性，避免非会计政

策要求的重分类调整。

对于现行按“一刀切”比例收取

国有企业税后利润的做法，学术界有

较多异议。关于收取比例的确定，学

者们提出诸多原则、方法或考虑因素，

如“一对一”谈判的方式，“自由现金

流理论”和“剩余利润分红原则”，依

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模型）估

算的企业综合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

本，以及行业平均水平、国际惯例、奖

励“快牛”、银行贷款利率等因素。展

望未来的国企税后利润上交，一方面

需要适应国有企业以管资本为主的改

革，落实《公司法》有关利润分配要求，

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分红机制；另一方

面也要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平衡财

政收支和保障宏观调控目标实现等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期待未来的国有资

本收益分配能够为推动国有经济布局

和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国有企业改

革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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